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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的概念 行政强制，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的行政

目的，对相对人的财产及人身自由等采取的强制措施。 行政

强制的种类 狭义的行政强制是指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的行政强

制措施。分为： 对财产的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

强制拆除建筑物、变卖拍卖财物、强制转让专利权、商标权

等）； 对行为的强制措施（如强制许可、强制登记、强制检

定等）； 对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劳动教养、收容遣送、

强制检疫、强制治疗、强制解毒、强制传唤、强制扣留、强

制带离现场等）。 行政强制执行是现代行政强制的最基本的

类型。 根据行政强制的性质和程序的阶段性，可以分为执行

性强制措施和即时性强制措施两种。 执行性强制措施主要是

指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主体为保证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主体本身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所

确定的行政相对人的义务的实现，而采取的迫使违法拒绝履

行相应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或通过其他法定方式使相

应义务得以实现的一种强制措施，包括直接强制执行措施（

如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扣缴、强制收购、限价出售等

）和间接强制执行措施（如执行罚、代执行等）两制形态。 

即时性强制措施是法律赋予部分行政主体的一种紧急处置权

，又称预防、制止性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等有关机关为

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权

免受侵害，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对某些可能或正在发生的



违法行为或危害社会及公民个人安全的行为予以预防或制止

。如强制带离现场、盘问、约束、扣留、使用警械、武器、

强制隔离、强制检疫、强制治疗等都属于预防、制止性行政

强制措施的范畴。“可能”和“正在”是区分是预防还是制

止性的关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